    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學院部獎助學金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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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

請

資

格
	【新生入學獎學金】
◎申請資格：

 1.直升學生：90分以上3萬元；85分以上未滿90分2萬元；其餘直升學生1萬元。
 2.外考學生：入學考試成績每班第1、2名各1萬元(以榜示為準，不得遞補)。
 3.大陸學生、僑生、外國籍新生(不含短期交換生)：就讀本校學院部，經錄取者均頒發1萬元。
【低收戶學生 / 原住民學生獎學金】
◎申請資格：

 1.須符合下列任一資格：

 (1)低收入戶學生：領有鄉、鎮(市)、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。

 (2)原住民學生：戶籍登記為原住民之學生。

 2.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80分以上。
 3.未受記小過或(含累計警告3次)以上處分者。
	前一學期懲戒處分情形
	以下請勾選及說明：

□ 無懲處情形。

□ 有懲處情形：

   (並請敘明懲處情形)

	家庭
清寒
狀況
	
	政府登記有案之
低收入戶(影本)
(無則免附)
	附繳

證明文件
	1、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(新生免附)。

2、申請低收入戶學生獎助學金者，需檢附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「低收入戶證明」(影本)。
3、大陸學生(新生)、僑生(新生)、外國籍新生請檢附護照或入出境許可等證明文件。
4、「新生」及「未曾領取本校獎助學金」者，請檢附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。

	申

請

種

類

限

勾

選

一

項
	
	1.新生入學獎學金(限新生第1學期申請)

	
	
	2.低收入戶學生獎助學金(新生第1學期不得申請)

	
	
	3.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(新生第1學期不得申請)


申請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)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